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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速成成网网站站服服务务合合同同  

甲方：                                 

乙方：    上海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为树立企业形象，扩大宣传，拓宽销售渠道，愿意使用乙方速成建站系统或开源程序系统（使

用乙方虚拟主机），甲方自主建立网站。为明确双方责任，根据相关法规，经协商，甲、乙双方达成

如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一条 权利和义务 

  1. 在合同期内，乙方负责甲方速成网站使用上的咨询答疑，但不提供免费页面设计，不提供 FTP

网站空间、网站源程序、程序二次开发服务。 

    2. 速成全 FLASH网站和速成企业网站为乙方自行开发的网站系统，源码为乙方所有。 

       速成网上商店采用的是 ECSHOP开源网店系统，乙方是虚拟主机提供者，源码为 ECSHOP官方

所有。本合同速成网上商店价格为虚拟主机和使用指导服务的费用。 

       速成团购网站采用的是最土开源团购系统，乙方是虚拟主机提供者，源码为最土网官方所有。

本合同速成团购网站价格为虚拟主机和使用指导服务的费用。 

  3. 乙方不对甲方网站内容的合法性负责，甲方发布的内容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否则乙方有

权利删除甲方增加的内容； 

  4. 乙方不得将甲方在乙方申请的用户名及密码告诉给其它人或单位； 

  5. 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收取甲方费用。 

第二条 服务内容与收费标准 

  域    名：                                                

    套餐类型：  □速成企业网站    产品上传 500个；空间总大小不超过 1G，通过 www.oeooo.com 
E商会员管理系统管理网站，所发布的产品或服务会在 www.oeooo.com进行推广。                

购买的增值服务:                                                                        

           □速成全 FLASH网站    虚拟主机空间：  500  M 

           □速成团购网站    虚拟主机空间：  500 M    

□速成网上商店   虚拟主机空间：   1 G 

总费用为：         元（大写：                     ）；续费标准：         元/年。

由于域名、虚拟主机、数据库成本受国家政策、域名组织定价、通货膨胀等影响，续费时可能有一定的波动。 

本合同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合同的履行与解除 

 

  1. 双方应本着诚实守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合同。任何违反本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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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在本合同其他条款对违约有具体约定时，从其约定。任意一方欲提前解除本合同，应提前通知

对方。甲方提前解除合同的，无权要求乙方返还第二条的费用并应对乙方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乙方无故解除合同的，应双倍返回上述费用。本合同其它条款对合同的解除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2.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的履行不了、不必要或者无意义的，任一方均可

以解除本合同。遭受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一方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解除或迟延履行本合同

的，应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向另一方提交相应的证明。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意外事

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

灾害如洪水、地震、火灾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等。 

第四条 免责条款 

由于 Internet是全球互联网络，因此由于其他通路上的偶然阻塞或其它事件，而造成用户的访问
速率下降；有时在对服务器进行设置或安装用户程序时可能会产生一段时间的中断，以上现象在任何

服务器上都有可能产生，是属正常现象,甲方对此表示认同。 
 

第五条 其他事项 

 

  1. 双方当事人对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效力等发生争议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双方同意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并接受其仲裁规则。本合同的终止、撤消、无效不应影响前款约

定的效力。 

  2. 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自乙方收到甲方服务费之日起生效。 

  3.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以传真的形式签订，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上海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 

帐    号：                                      帐    号：1001247209124808137 
电    话：                                      电    话：021-51875581 
传    真：                                      传    真：021-51875581-8008 
电子邮件：                                      技术支持：kefu@omooo.com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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